
实施ꎬ 通过合理规划、 科学规划ꎬ 按照 “一群两中心” 的建设方案进行经济发展用地、 市政建设用

地等建设的规划制定及合理调整ꎮ

第五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机构与职能

一、 机　 构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ꎬ 成立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ꎮ １９９７ 年 ３ 月ꎬ 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与新龙县物价

局合并为新龙县工商物价局ꎬ 履行工商行政管理和物价监督检查两大职能ꎮ １９９９ 年 ９ 月ꎬ 工商行政

管理体制上划实行垂直管理ꎬ 工商与物价分离ꎬ 成立四川省甘孜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新龙分局ꎬ 同时设

新龙分局纪检组ꎬ 核定编制 ２７ 名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四川省市县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进行机构改革ꎬ 新龙县工

商分局改为新龙县工商局ꎮ 核定机关编制 １８ 名ꎬ 后勤服务人员事业编制 １ 名ꎬ 内设 ２ 组 １ 室、 ２ 股 ２
所ꎬ 局党组属领导机构ꎬ 其中科级领导职数 ２ 名ꎬ 股级领导职数 ３ 名ꎮ ２００２ 年ꎬ 为适应地方经济的发

展需要ꎬ 进一步规范机构ꎬ 更名为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以下简称县工商局)ꎮ 至

２００６ 年ꎬ 有在职职工 １３ 人、 退休职工 ８ 人ꎮ

二、 职　 能

主要职责是: 负责本行政辖区内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工作ꎬ 领导下属机构开展各项工商行政管

理业务ꎮ 按照国家工商总局 “三定” 方案规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是国务院的直属机构ꎬ 是经济

监督管理部门ꎬ 也是行政执法机关ꎮ 主要职能为: 依法确定各类工商企业和个体工商业的合法地位ꎬ
监督管理或参与监督管理市场上的各种经济活动ꎬ 检查处理经济违法违章行为ꎬ 保护合法经营、 取缔

非法经营ꎬ 维护正常的市场秩序ꎬ 保证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ꎮ

第二节　 市场管理

一、 市场建设

　 　 １９８８ 年ꎬ 以城区为主的农贸市场基本形成ꎮ １９８９ 年ꎬ 经县政府批准并拨款 ５ 万元在公安局 (如
龙镇) 外面修建了 １３０ 平方米的屋内市场ꎻ １９９１ 年ꎬ 投资 ２􀆰 ９８ 万元ꎬ 新建了 １９２􀆰 ８５ 平方米的大桥头

沿江西路的室内市场ꎬ 并配合公安局给城区个体户装备了 ８５ 个消防灭火器ꎬ 以杜绝火灾隐患的发生ꎻ
１９９２ 年ꎬ 经县政府批准ꎬ 工商局采取多方集资、 贷款开始修建新龙县较具规模的第一座新龙县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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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农贸市场ꎬ 历经 ３ 年于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 日竣工剪彩并投入使用ꎬ 该工程共投资 １４１ 万余元ꎮ １９９８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ꎬ 由新龙县林产品公司投资ꎬ 占地面积 ４５０ 平方米ꎬ 建筑面积 １２６４􀆰 ５ 平方米的新龙县

第二农贸市场建成ꎬ 主要交易范围是农副土特产品ꎻ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ꎬ 县工商局与所办市场脱钩ꎬ 移交

当地政府ꎬ 市场面积 ５００ 平方米ꎬ 总资产 ８０􀆰 ９０ 万元ꎮ 工商局与市场脱钩以后ꎬ 由于多方因素ꎬ 政府

一直未成立机构接管市场ꎬ 受政府委托ꎬ 仍由工商局协助聘请临时市场管理人员管理该市场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县粮食局投入资金 ５１０ 万元ꎬ 在新龙县如龙镇中心街原商业局仓库内新建便于管理ꎬ 具有规模和

档次的新龙县综合农贸市场ꎬ 建筑面积为 ３７００ 平方米ꎬ 该市场交付使用后ꎬ 原新龙县综合农贸市场

随之关闭ꎮ 另外ꎬ 在集镇建设的规划中ꎬ 新龙县拉日马乡和下占区逐步形成小规模的农贸市场ꎮ

二、 市场管理

一是积极培育市场主体ꎬ 大力发展贩运队伍ꎻ 二是切实保护合法交易ꎬ 坚决取缔掺杂使假、 缺斤

少两、 哄抬物价、 欺行霸市、 强买强卖等违法违章经营行为ꎻ 三是大力搞好集贸市场建设ꎬ 努力营造

良好的经营环境ꎻ 四是建立商品交易市场登记制度ꎬ 加强市场巡查ꎬ 加强对市场的规范化管理ꎮ 五是

按照州、 县统一布置ꎬ 适时地开展元旦、 春节、 藏历年、 “五一”、 “六一”、 “十一” 节日市场和旅游

市场的专项整治ꎬ 加大市场监管工作力度ꎬ 促进了城乡集市贸易的健康发展ꎮ
从 １９８８ 年起ꎬ 在市场管理工作中ꎬ 积极投入 “创文明县城” 的活动ꎬ 把建设文明市场 “五好”

(执行政策好、 管理好、 服务好、 卫生好、 秩序好) 市场结合起来ꎬ 制定落实了市场管理工作计划ꎻ
１９９０ 年开始ꎬ 继续贯彻开放搞活的方针、 鼓励政策允许的贩运和经营活动ꎬ 基本实现依法管理、 文

明管理ꎮ 在加强市场日常监管的同时ꎬ 配合物价、 防疫、 税务、 工交等部门组成工作组ꎬ 对城乡不定

期地进行检查ꎬ 对查出的违章行为进行批评教育ꎬ 限期改正ꎬ 维护了市场秩序ꎻ １９９１ 年、 １９９２ 年ꎬ
市场管理原则是 “因地制宜、 结构合理、 突出重点、 讲求效益、 量力而行”ꎬ 以建设市场、 启动市

场、 发展经济为重点ꎬ 为新龙县发展经济ꎬ 活跃市场取得了明显的成绩ꎻ １９９３—１９９６ 年ꎬ 市场管理ꎬ
坚持 “活而不乱、 管而不死” 的原则ꎬ 根据轻重缓急的先后次序ꎬ 列出市场巡查计划ꎬ 并做到专项

巡查、 重点巡查、 联合巡查相结合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实行商品准入制度ꎬ 把住商品进入流通领域关口ꎬ 实行重要商品入市备案制度ꎬ

加强对重要商品的事前监管ꎬ 要求各经营户不得从非法渠道购入商品ꎬ 不得购入来路不明的商品ꎬ 不

得购入没合格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商品ꎬ 规定凡涉及人体健康、 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ꎬ 在入市前先

备案后方可出售ꎮ 特别是针对本地食品集贸市场经营中存在的突出问题ꎬ 如无照经营、 经营超期ꎬ 变

质、 劣质食品ꎬ 发布虚假食品广告、 食品商标侵权等违法经营ꎬ 采取分类、 分段进行重点整治ꎮ １５０
户经营户与工商部门签订了 “诚信经营承诺书”、 “商品销售质量责任书”ꎬ 强化 “四制两查” 工作ꎬ
努力提高执法效能ꎬ 规范执法行为ꎮ 增强法制观念ꎬ 按照办案 “四分离” 的要求ꎬ 促进市场监管法

制化、 规范化、 切实做到严格执法、 公正执法、 文明执法、 廉洁执法ꎻ 进一步改进管理、 优化服务、
规范市场秩序、 加强市场监管ꎮ 特别是在发生 “非典”、 “人感染猪链球菌”、 “苏丹红”、 “口蹄疫”
疫情期间ꎬ 进一步加强市场巡查制度ꎮ 采取签订责任书、 商品质量公示、 派员驻场等措施ꎬ 确保了新

龙县肉食品市场的消费安全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实施集贸市场建设标准化、 市场行为规范化和市场管理制度化建设ꎬ 规范市场举办行

为、 市场主体行为、 商品交易行为ꎬ 实现集贸市场规划、 建设和管理的有机结合ꎬ 促进市场健康繁

荣ꎬ 推动经济持续发展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开展市场专项整治 ２３５ 次ꎬ 检查经营单位 １９１３ 户次ꎬ 查

处违法违章行为 ２３７ 件ꎬ 上交财政罚没收入 ９􀆰 ８ 万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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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企业登记管理

新龙县从 １９８８ 年 １０ 月起ꎬ 开始工商企业审检换照的准备工作ꎬ 参与部分企业承包合同的审查、
备案、 管理ꎮ １９８８ 年ꎬ 新龙县有注册各类工商企业 ４６ 户ꎬ 到 ２００６ 年底ꎬ 有企业 ４０ 户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

龙工商局在总结企业登记工作经验的同时ꎬ 以修订后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及 «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 为依据ꎬ 认真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ꎬ “降低门槛、 扩大

企业自治、 强调公司责任”ꎬ 进一步贯彻落实省工商局关于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的各项

措施ꎬ 严格依法行政ꎬ 把好准入关ꎻ 实施了企业注册登记 “一审一核” 制ꎬ 进一步规范企业登记行

为ꎬ 并充分运用企业信用分类监管、 网络管理等措施切实提高了执法效能ꎬ 增强了企业登记能力水

平ꎬ 提高了办事效率ꎬ 企业年检率及年检合格率均达 ９５％以上ꎮ

四、 经济合同管理

１９８８ 年以来ꎬ 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开展合同监管工作ꎬ 切实维护交易秩序ꎮ 一是严厉

打击欺诈等违法合同行为ꎬ 依法确认无效经济合同ꎬ 保护国家利益ꎬ 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

益ꎮ 二是为经济合同纠纷仲裁制度的建立、 完善做出了积极努力ꎬ 仲裁调解了大量经济合同纠纷ꎬ 减少

了拖欠ꎮ 三是积极开展合同鉴证ꎬ 发布经济合同示范文本ꎬ 规范签约行为ꎮ 四是广泛宣传合同法ꎬ 积极

开展合同法律知识培训和推荐 “重合同、 守信用” 活动ꎬ 提高了企业的合同法律意识和合同信誉意识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县工商局在新农村建设 “红盾护农” 活动中积极宣传订单农业ꎬ 从保护地方名优土特

产品出发ꎬ 倡导农民在交易活动中签订书面合同ꎬ 规范和推广农业订单合同文本ꎮ 并充分发挥合同行

政调解职能ꎬ 为农民解决合同纠纷ꎬ 共鉴各类合同 ４０２ 份ꎬ 标的金额达 ２１２８７ 万元ꎻ 调解合同纠纷 ６
件ꎬ 挽回合同当事人经济损失 １５􀆰 ５ 万元ꎮ 同时ꎬ 严格预防设置合同陷阱ꎬ 骗取合同保证金等涉农合

同欺诈违法行为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新龙县粮油购销贸易公司、 新龙县电力公司、 渠县天星建筑公司新龙项

目部、 邛州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新龙项目部被评为州级 “重合同、 守信用” 企业ꎮ

五、 商标广告管理

(一) 商标管理

１９８８ 年以前ꎬ 新龙县无注册商标ꎬ 县工商局就把商标管理工作侧重放在企业及经营者正确识别

和使用商标上ꎮ １９９９ 年ꎬ 鼓励新龙县加工企业ꎬ 争取注册自己的商标ꎬ 宣传自己的产品ꎬ 提高企业

知名度ꎮ 新龙工商局努力宣传推进 “商标富农机制”ꎬ 积极引导农民运用农产品商标和地理标志增

收ꎬ 提高农产品市场竞争能力ꎮ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共有注册商标 ７ 件ꎻ 查处侵权假冒商标 ８ 件ꎮ

　 表 １２ － １８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新龙县申请注册商标统计表

顺序号 商标注册号 商标名称 有效期 注册单位

１ １９６８３１６ 布鲁曼 ２００２ － ０８ － ２８—２０１２ － ０８ － ２７ 新龙县林产品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２ ３７３９５０３ 红发辫的故乡 ２００５ － １２ － ０２—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７ 新龙县文化旅游局

３ ３７３９５０４ 红发辫的故乡 ２００５ － １２ － ０２—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７ 新龙县文化旅游局

４ ３８１１９５５ 雄龙扎嘎 ２００６ － ０２ － ２１—２０１６ － ０２ － ２０ 四龙降泽

５ ３８４５１９６ 锅庄之乡—梁茹 ２００６ － ０４ － ０７—２０１６ － ０４ － ０６ 新龙县文化旅游局

６ ３８４５１９５ 锅庄之乡—梁茹 ２００６ － ０５ － １４—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３ 新龙县文化旅游局

７ ３８４５１９４ 地之肚脐 ２００６ － ０５ － １４—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３ 新龙县文化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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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广告管理

２００６ 年ꎬ 办理广告经营户 １ 户ꎮ

第三节　 协会工作

一、 个体劳动者协会

１９８４ 年 １２ 月 ７ 日ꎬ 召开新龙县个体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ꎬ 选举产生第一届个体劳动者协会领

导班子ꎬ 呷马多吉当选为会长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个体劳动者协会换届ꎬ 选举白强为协会会长ꎮ

二、 消费者协会

１９９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新龙县人民政府研究同意成立新龙县消费者协会ꎬ 设理事会、 办公室和名誉

会长、 会长、 副会长ꎻ 新龙县消费者协会成立以后ꎬ 一直挂靠在县工商局ꎬ 办公室设在工商局市场

股ꎻ 协会的活动经费由县财政纳入预算列支ꎮ

三、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１９８８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开展 “百家企业打假维权”、 “打假护农” 等执法行动ꎮ
１９９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ꎬ 新龙县第一次开展纪念 “３􀅰１５” 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ꎮ 县工商局悬挂横

幅、 张贴标语、 印发 “消费者知音” 等各种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资料ꎮ 此后ꎬ 每年 “３􀅰１５”
都要开展集中宣传和集中维权活动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新龙县工商局建立了 “１２３１５” 申诉举报网络ꎬ 通过 “１２３１５” 举报电话的维权活动ꎬ
进一步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ꎬ 充分发挥 “１２３１５” 消费者申诉举报网络职能作用ꎬ 实现了

“１２３１５” 一个中心、 县工商局、 派出工商所 “三级执法” 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执法体制ꎬ 不断增强快

速反应能力ꎬ 切实加强维权工作ꎮ 同时ꎬ 在个体户中开展 “诚信” 教育ꎬ 倡导树立 “诚信经商、 服

务群众、 奉献社会” 的良好职业道德风尚ꎬ 与个体户签订 “不制假、 不售假” 责任书ꎬ 取得了 “以
真诚赢得信誉ꎬ 用信保效” 的实效ꎮ １０ 月ꎬ 县工商局把打假维权工作延伸到农牧区ꎬ 在农牧区开展

“千村万户拒伪劣” 活动ꎮ 并组织 ６ 名工商人员ꎬ 深入 ８ 个乡 (镇)、 ３２ 个村ꎬ 召开群众大会 １２ 次ꎬ
参加人数达 １６７３ 人次ꎬ 开展咨询 ４５ 人次ꎬ 重点宣传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ꎬ 对农

牧区的 ３８ 户个体经营户进行合法经营的教育和检查ꎬ 并销毁了查出的伪劣商品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在区乡商品经营集散地建立了 “１２３１５” 投诉点ꎬ 以确保及时、 准确、 快速的为消费者

服务ꎮ
截至 ２００６ 年底ꎬ 新龙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基层投诉站 (点) １８ 个ꎬ 受理消费者投诉 ６１ 件ꎬ

投诉结案率达 ９５％ 以上ꎬ 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５􀆰 ２ 万余元ꎻ 查处假冒伪劣案件 ２４ 件ꎬ 价值

１９􀆰 ７５３７ 万元ꎬ 违反企业管理案 １ 件ꎬ 罚没收入 ０􀆰 ３３ 万元ꎻ 为商业局、 个体户、 单位、 为消费者追回

拖欠、 被骗货款及减少损失 ６􀆰 ５９１９ 万元ꎮ

􀅰８７３􀅰


